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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來曼氏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他人委託買賣之交易人申辦以電子方式（網際網路/語音）提領保證金同意書 

茲為向寶來曼氏期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申請得以網際網路或語音方式（以下簡稱電子方式）
辦理期貨保證金提領或換匯相關事宜，經詳閱以下約款後同意簽署： 

一、 本人授權他人交易同時申辦以電子方式辦理期貨保證金提領或換匯事宜，應憑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開戶原留
印鑑，至原始開戶處親自辦理。 

二、 貴公司交付本人使用本項服務所需之初始密碼後，本人應即自網路/語音系統更新初始密碼方可繼續作業，
本人並同意密碼輸入錯誤達三次者，系統即予中斷連線，本人須蒞原開戶處辦理密碼變更手續。為保管個人
密碼等個人安控機密資料，交易應與電子方式提領保證金應使用不同之密碼，如密碼或帳號遭本人以外之人
獲悉、占有或有遺失或遭竊、盜用等情事，對於遺失或遭竊所致生之自身損害，本人願自負其責。  

三、 本人確實認知，網路系統提領保證金作業系統為貴公司申請提領保證金作業之另一途徑，貴公司有權隨時停
止、限制或撤銷之，改由電話或親自書面辦理出金。貴公司認為本人有不當來往之情形或本項服務有遭他人
非法使用之虞時，得隨時逕行終止本項服務而不須另行通知。 

四、 本人同意並了解如有下述情形之一，貴公司得不執行任何接收之訊息：1.本人傳送之訊息無法完整辨識其內
容。2.有相當理由懷疑訊息之真實性或所指定事項之正確性。3.依據訊息執行或處理業務，將違反相關法律
或命令。 

五、 在貴公司合理的安全管理範圍外，若因非可歸責於貴公司之事由（包括但不限天然災害、戰爭、斷電、斷線、
網路傳輸擁塞、電腦電子設備或通訊線路故障等）致造成無法接收或傳送，貴公司及其受僱人不負任何賠償
責任。 

六、 本項服務與書面填具「客戶期貨保證金及權利金提款申請書」、「客戶保證金轉匯申請書」具有同等效力，無
須本人補行簽章。貴公司得視情況以口頭、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進行確認或為相關通知，但縱無前述確認或
通知之記錄或書面，亦不影響本人辦理出金或換匯手續之效力。貴公司所產生之匯款出金手續費或其他出金
必要費用將由本人支付。本人於申請出金或換匯後，應自行登錄存摺或向銀行或貴公司確認款項餘額。 

七、 本人負有維持足額保證金之義務，倘申請出金金額按貴公司隨時之計算，已逾越本人帳戶內可動用之保證金
餘額，貴公司得拒絕代辦出金手續。本人需認知可申請出金、轉匯金額為下單後可動用保證金餘額，若申請
出金時，仍有在倉部位者，可提領金額可能會因浮動損益變動而有所變動。本項服務之變更或取消，以貴公
司尚未將出金或換匯指示轉送至銀行前為限。 

八、 出金限以轉帳方式，轉入本人與貴公司書面約定之銀行帳戶。約定銀行帳戶之變更應以書面為之，並依照貴
公司之規定程序辦理。 

九、 因從事國外期貨交易之換匯，限轉匯至貴公司不同幣別客戶保證金專戶。貴公司代本人辦理出金或換匯手續
如涉及不同幣別結匯時，依照「結匯授權書」辦理，因匯率之不同而產生之匯兌風險由本人自行承擔。 

十、 本人知悉且聲明不得將印鑑或存摺交由貴公司員工保管或與貴公司人員有金錢借貸之情事，本人願受本聲明
之拘束，並就違反聲明所招致之損害自負其責。 

十一、 本同意書經簽署後即時生效，並列為開戶契約之一部份，貴我雙方間之受託契約及其他書面約定均有適用
之餘地，其他未盡事宜，悉以中華民國期貨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為準據。 

十二、本同意書之撤銷或終止應以書面送達貴公司，自送達後次一營業日起生撤銷或終止之效力，但不影響貴我
雙方其他尚為存續之契約關係。本同意書之撤銷或終止前，貴公司已為之法律行為、事實行為或觀念通知，
對本人仍為有效。 
此    致 

寶來曼氏期貨股份有限公司暨期貨交易輔助人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同期貨原留印鑑）   

 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管 經辦 

 期 貨 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IB)主管 (IB)經辦 

  

  

正 


